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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经济法》重点内容导读 第五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一、

考试大纲 （一）掌握破产界限 （二）掌握债权人会议的组成

与召集、职权与决议 （三）掌握破产宣告及法律效力、清算

组与破产财产 （四）掌握破产债权、破产财产的处置与分配 

（五）熟悉和解整顿的提出、和解协议及其效力 （六）熟悉

别除权、抵销权和撤销权 （七）熟悉和解整顿的进行与终结

、破产程序的终结 （八）了解破产申请的提出、破产申请的

受理 二、本章历年考点 1.取回权的行使（03年单选） 2.破产

债权的申报期限（2003年单选） 3.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2003

年单选、03年简答） 4.破产财产的保全（2004年单选、05年多

选） 5.清算组的成立时间（2004年单选） 6.债权人会议的召

开条件（2004年单选、05年多选） 7.清算组的职责（2005年单

选） 8.破产程序中可以上诉的情形（2005年单选） 9.破产债

权的范围（2003年多选、05年简答） 10.债权人会议的职权

（2004年多选） 11.破产财产的范围（2004年多选、03年简答

） 12.整顿方案内容（2005年多选） 13.破产公告的内容（2005

年多选） 14.和解协议的效力（03、05年判断） 15.撤销权的期

限（05年简答） 三、本章重点与难点 一、破产界限的实质标

准及其要点 破产界限的实质标准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要

点包括： 1．债务人明显丧失清偿能力，不能以财产、信用

或者能力等任何方式清偿债务. 2．债务人不能清偿的是已到

期、债权人提出清偿要求的、无争议或者已有确定名义（指



已经生效判决、裁决确定）的债务. 3．债务人对债务在可预

见的相当长期间内持续不能偿还. 4．债务人停止支付到期债

务并呈连续状况，如无相反证据，可推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 二、破产案件的提出和受理 1．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

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债务人所在地是指债务人的主要办事

机构所在地。 2．债权人、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应当向

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 3．对人民法院驳回破产申请的

裁定，申请人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期限为

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 4．债权申报期限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

通知后的1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三、破产开始的法律效力（

重点） 1．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

民事执行程序，包括已经审结但尚未执行，虽已开始执行但

尚未执行完毕的，都必须中止。由债权人凭生效的法律文书

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统一依破产程序公平

受偿。 2．以破产企业为债务人的、尚未审结且无连带责任

人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当终结诉讼，由债权人向受理破产案

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3．以破产企业为债务人的、尚未

审结且有连带责任人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当中止诉讼，由债

权人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依破产程序公平

受偿。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原案件恢复审理，债权人再追究

连带责任人的民事责任。 四、债权人会议 1．债权人会议的

性质 （1）债权人会议不是执行机关，其决议由清算组执行

。 （2）债权人会议不是民事权利主体，不能以其名义进行

民事活动。 2．不同债权人的表决权（重点） （1）有财产担

保的债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有表决权.未放弃优先受偿权的



，无表决权. （2）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有表决权. （3）兼有

有财产担保和无财产担保双重身份的债权人，其表决权仅限

于无财产担保的部分. （4）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在担保物价

款不足以清偿其担保债权时，就未受到清偿的债权部分在债

权人会议上享有表决权. （5）债务人的保证人，在代替债务

人清偿债务后，可以作为债权人，享有表决权。 3．债权人

会议的会议制度 （1）债权人会议主席由人民法院从有表决

权的债权人中“指定”。 （2）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应当在债

权申报期限届满15日内，由人民法院召集和主持。 （3）人民

法院、债权人会议主席、清算组或者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

额1/4以上的债权人，可以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由会议主席

主持。 4．债权人会议的职权 （1）审查有关债权的证明材料

，确认债权有无财产担保及其数额. （2）决定是否通过和解

协议草案. （3）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 （4）

审阅清算组的清算报告、审计和评估报告. （5）监督和解与

整顿程序依法进行。 5．债权人会议的决议通过方式（重点

） （1）债权人会议的一般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

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必须占无财产

担保债权总额的半数以上. （2）通过和解协议草案的决议，

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所代表的

债权额，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2/3以上。 6．债权人

会议的决议对全体债权人均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有财产担保

的债权人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不受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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